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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金門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期對新建工程，建立管理審議制度，提高經費使用效

益，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新興工程係指總工程建造經費在新臺幣 100 萬元(含)以上，在地面上下新

建、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房屋建

築、土木、水利、環境、交通、運動場地、整地、管線、道路、展示、室內裝修、環保、

安全衛生、機電、化工、校園整體規劃、景觀等工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工程。 

前項所稱總工程建造經費，指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依行政院所定「公共建設工程

經費編列估算手冊」編列之工程建造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階段作業費用。 

三、 新興工程審議程序如下： 

(一) 各項新興工程應由主辦單位循預算程序，編列預算辦理。 

(二) 各項新興工程計畫審議程序如下： 

1. 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下，由主辦單位提出構想書及經費預算，經校長核可後辦理。 

2. 新臺幣 500 萬元(含)以上，未達新臺幣 2,000 萬元者： 

由主辦單位提出簡易構想書、概要圖說及經費預算表，經校長核可後提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執行之。 

3. 新臺幣 2,000 萬元(含)以上，未達查核金額者： 

由主辦單位提出構想書、圖說及經費預算表，經校長核可後提｢校園規劃委員會

｣及校務發展委員會，就構想書、圖說進行審議，並得就構想書內容召開公聽會

廣納眾意，經審議通過後，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就經費預算審議通過後執

行之。 

4. 查核金額(含)以上者： 

主辦單位應配合本校整體規劃及校務永續發展，並考量使用單位之需求，委託

專業廠商撰寫詳細之構想書(構想書內容應包含詳細之規劃內容及規劃形成之

過程)、圖說及經費預算表，經校長核可後提｢校園規劃委員會｣及校務發展委員

會，就構想書、圖說進行審議，並得就構想書內容召開公聽會廣納眾意，經審

議通過後，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就經費預算審議通過，函送教育部及公共

工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辦理；若計畫總經費悉數由 5 項自籌收入支應者，函

送教育部審議，通過後辦理，毋需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必要時，得

於報部前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三) 前款之支出，如無法在當年度本校資本支出預算總額度內調整容納，需由國庫負擔

者，先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就經費預算審議通過，再報教育部轉行政院核定，並

補辦預算後辦理；由校務基金自行支應者，除以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等五項自籌收入為財源，應經校長核可

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倂決算辦理。 

四、 本校得視新興工程案件之複雜度及實際需要，先聘請校內學者專家或委託校外專業廠商

審議構想書後，再依本要點第三條之規定辦理，另涉及委託專業廠商提供服務者，悉依

「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五、 由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本校之新興工程，受贈單位應將捐贈者、捐贈金額、捐贈者使用



樓地板面積比例及期限、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規劃用途、預定興建時程等基本資料，提

送｢校園規劃委員會｣先行審議，經審議通過後，再提校務會議審議。  

六、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工程規劃營建審議委員會作業要點」、「政府公共工程

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再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